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薛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光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肖春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931,666,159.09 8,569,005,480.68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0,668,085.15 914,700,763.03 3.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5,299,684.55 502,752,196.37 -208.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593,995,540.57 3,006,040,095.24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36,102.21 93,001,032.32 14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366,824.39 56,780,446.19 -11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1 84.64 减少58.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7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7 114.29

注1：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43.05%，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

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所致；

注2：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16.50%，主要是

公司部分重点项目延期导致收入、毛利同比下降，以及权益法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

少所致；

注3：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减少58.33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2014年末非公开

发行股票，2014年末较2013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78.07 218,728,122.11

主要是公司本期处置参股公司股权确

认的投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52,313.89 17,389,574.89

主要是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

司摊销的搬迁补偿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436.41 1,188,672.25

所得税影响额 -94,342.95 -378,905.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8,441.59 -1,524,536.89

合计 5,610,843.83 235,402,926.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2,6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513,616,161 33.47 161,616,161 无 / 国有法人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352,280,640 22.96 0 冻结 352,280,640 国有法人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6,300,575 2.37 0 无 / 未知

陈世辉 5,810,210 0.38 0 未知 / 未知

肖永辉 3,980,804 0.26 0 未知 /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7,923 0.23 0 未知 / 未知

徐自发 3,143,578 0.20 0 未知 / 未知

天津市欣乐电子有限公司 2,600,000 0.17 0 未知 / 未知

李兴华 1,800,800 0.12 0 未知 / 未知

陈百祥 1,500,000 0.10 0 未知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352,280,640 人民币普通股 352,280,64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35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000,000

保定惠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6,300,575 人民币普通股 36,300,575

陈世辉 5,810,210 人民币普通股 5,810,210

肖永辉 3,980,804 人民币普通股 3,980,8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7,923 人民币普通股 3,507,923

徐自发 3,143,578 人民币普通股 3,143,578

天津市欣乐电子有限公司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李兴华 1,8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800

陈百祥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a、前十名股东中，第2和3位为公司发起人股东，第1位股东能够控制第2位股东和第3位

股东，公司前三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b、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应收账款 2,361,167,629.97 1,649,187,348.87 43.17

主要是公司部分重点项目未到回款节点所

致。

预付款项 469,505,762.44 343,294,473.85 36.76 主要是公司预付产品材料款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63,904,554.29 5,944,589.30 16,114.82

主要是公司处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后，从长

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核算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00,585,363.65 1,418,306,095.92 -92.91

主要是公司处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后，从长

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核算所致。

短期借款 3,055,038,918.81 1,845,000,000.00 65.58 主要是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加大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5,000,000.00 805,000,000.00 -74.53 主要是公司归还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 120,000,000.00 545,000,000.00 -77.98 主要是公司归还贷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225,735,798.85 / / 主要是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投资收益 225,655,288.03 102,042,408.90 121.14

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

资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

217,249,716.04

80,973,497.91

168.30

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

资收益所致。

利润总额 235,935,232.96 99,282,520.36 137.64

主要是公司本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确认投

资收益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5,299,684.55 502,752,196.37 -208.46

主要是公司本期部分重点项目未到收款节

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5,498,516.09 -1,514,786,478.70 /

主要是公司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召开了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转让

持有的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10%股权及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7%股权的

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截止报告期末，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已实施完毕，公司已披露重大

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及中介机构的相关意见。（详见公司2015年1月13日、3月7日、6月30

日、7月28日、8月28日、9月30日、10月1日及10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及报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

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保定天威

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变” ）的实际控

制人。目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天威保变

的主营业务各不相同，不存在同业竞争。为避免与天威保变

的同业竞争，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实

际控制人，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本公司下属企业采取有

效措施，不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在

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持有的权益或利益除外）。本公

司承诺将会公允地对待各下属企业，并不会利用作为实际控

制人的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天威保

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决定或判断。若因本公司直接干预有

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并致使天威保

变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关责任；在本公司与天威保

变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2008年7

月25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

公司

2013年12月5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

于认购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函》，内容如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天威保变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161,616,162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公司现就本

次交易拟认购的天威保变股份的锁定期作出如下承诺：本公

司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天威保变全部股份自发行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通过本次

交易认购的股份可自行处置，但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2014年12

月30日至

2017年12

月29日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

公司

2014年4月10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

于避免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

诺》，内容如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为天威保变的实际控制人。为避免未来与天威保变的

同业竞争，本集团作出如下承诺：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

控制人之期限内，将不从事或参与，并将采取有效措施促使

本集团下属企业不从事或参与可能与天威保变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该等措施包括：1、天威保变是兵装集团唯一的输

变电业务平台，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限内，

将通过资产重组、注入资本金等方式持续支持天威保变输变

电业务的发展。2、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限

内，对于本集团控制的其他输变电资产，符合注入上市公司

条件的，本集团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12个月

内，提出上述资产注入天威保变的具体方案，并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的，本集团将持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24个月内提出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实

施。在本集团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

之承诺。”

2014年4

月10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

公司

2014年4月10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

于减少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

诺》，内容如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为天威保变的实际控制人。天威保变与本集团下属的

输变电资产存在着部分原材料采购等关联交易。为进一步减

少和规范本集团与天威保变之间的关联交易，本集团承诺：

1、在本集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限内，对于本集团控

制的、与天威保变存在关联交易的输变电企业，符合注入上

市公司条件的，本集团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12个月内，提出上述企业注入天威保变的具体方案，并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以消除其与天威保变之

间的关联交易；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集团将持

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出方

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2、在本集团

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限内，对于天威保变与本集团及

本集团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集团及本集

团控制的企业确保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的

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与天威保变达成交易。3、在本集

团作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限内，本集团将持续促使天威

保变严格按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进

行披露。在本集团为天威保变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书为

有效之承诺。”

2014年4

月10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

公司

2014年8月18日，兵装集团作出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

于解决置入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交割

问题的承诺》，内容如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起

诉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 ），将

天威集团列为第二被告，天威保变列为第三被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认为天威集团将优质资产置入天威

保变名下，要求天威保变在资产置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

《查封公告》，法院冻结了资产置换涉及的未完成工商变更

的三菱电机输变电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保定多田冷却设

备有限公司49%股权，查封未完成过户的保定市国用（2000）

字第1306002671号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号为保定市房权证字

第U200500191号的两座厂房（上述资产统称为“涉诉资

产” ）。冻结期间不得办理上述股权的质押、变更、转让等手

续，查封期间不得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房产的抵押、转让等

手续。上述情况导致2013年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进行的资产

置换暂时无法完成交割。为避免对天威保变的生产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兵装集团承诺：1、积极督促天威保变向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辩，争取将涉诉资产解冻或解封；2、积极

督促天威集团履行《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置入保

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交割问题的承诺》所

述承诺事项，并就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即在天威集团无法

履行上述承诺时，由兵装集团履行。”

2014年8

月18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天威集团作为天威保变控股股东之期限内，将采取有效措

施，并促使天威集团下属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或参与

任何可能与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在天威保变及其控股子公

司中持有的权益或利益除外）。天威集团承诺将会公允地对

待各下属企业，并不会利用作为控股股东的地位或利用这种

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而有利于其它公司的

决定或判断。若因天威集团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

营活动而导致同业竞争，并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天威

集团将承担相关责任；在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存在控制关系

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2008年7

月1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本公

司” ）为天威保变的控股股东。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天威

保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为主要

日常经营所形成，包括采购变压器生产所需的硅钢片、电磁

线、油箱等原材料和配件，以及少量的委托加工。上述关联交

易合同为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商业化运作

签订，交易定价以市场价为基础确定。为减少与天威保变之

间的上述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天威保变业务的独立性，本

公司承诺将对与天威保变产生关联交易的业务部门或子公

司实施重组，把相关资产及子公司股权按照其市场公允价值

出售给天威保变（以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价）。并且，

本公司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配股完成后12个月内，向天威保变

董事会提出上述重组措施具体方案。”

2008年12

月22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本公司（天威集团）控股子公司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威新能源” ）目前尚未建设完成，并未形成相

应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能力。因此，天威新能源与天威

保变参股公司天威英利所从事的太阳能电池业务并未构成

实质性同业竞争。为避免在天威保变实现对天威英利控股地

位时可能与之构成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持有的天

威新能源全部股权按照其市场公允价值出售给天威保变（以

现金或股份等方式为支付对价）。

2008年12

月22日至

今

是 是

未形成同

业竞争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2014年3月31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解决置入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交割

问题的承诺》，内容如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起

诉保定天威薄膜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薄膜” ），将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列为第二

被告，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

变” ）列为第三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认为

天威集团将优质资产置入天威保变名下，要求天威保变在资

产置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查封公告》，法院冻结了资产

置换涉及的未完成工商变更的三菱电机输变电设备有限公

司10%股权、保定多田冷却设备有限公司49%股权，查封未完

成过户的保定市国用（2000）字第1306002671号土地使用权

及产权证号为保定市房权证字第U200500191号的两座厂房

（上述资产统称为“涉诉资产” ）。冻结期间不得办理上述股

权的质押、变更、转让等手续，查封期间不得办理上述土地使

用权、房产的抵押、转让等手续。上述情况导致2013年天威集

团与天威保变进行的资产置换暂时无法完成交割。为避免对

天威保变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天威集团承诺：1、积极

配合天威保变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申辩，争取将涉诉

资产解冻或解封；2、若法院终审判决天威集团与天威保变的

资产置换行为无效，并将涉诉资产清偿给天威集团债权人，

导致涉诉资产交割无法完成，则由天威集团按照涉诉资产的

交易价格，以现金向天威保变补足；3、天威集团承担因涉诉

资产无法交割给天威保变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4年3

月31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2014年3月31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函提供反担保

的承诺函》，内容如下：截至目前，天威保变存在着一笔向保

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风电” ）履约合

同提供担保的情形，具体为：2010年11月，天威风电向广东粤

电湛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出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附件等，由于

当时天威风电为天威保变之全资子公司，天威保变使用其在

中国银行的信贷额度为该笔履约合同提供保函，担保金额为

1,897.38万元。2013年10月，天威保变与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 或“本公司” ）进行了资产重组，

以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天威保变将持有的天威风电

100%股权等相关资产与天威集团持有的相关资产进行置换，

资产重组完成后，天威风电成为天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由

此，上述担保成为天威保变为其关联方所进行的担保。上述

天威保变向关联方的担保系由于资产重组所导致的，天威集

团及天威保变等各方正在积极协调加以解决，避免上述担保

为上市公司带来损失，但由于上述履约合同的到期日为2015

年3月，保函银行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不同意提前解除上述

担保合同，因此，上述担保目前尚无法彻底解除。对此，本公

司做出如下承诺：1、本公司作为第三方，将为上述履约保函

提供反担保，作为担保责任的最终保证人，若履约合同触发

担保条款，天威保变需承担保证责任时，本公司将向天威保

变承担最终保证责任。2、若由于上述履约保函的执行导致天

威保变的利益受到损失，本公司将以现金全额对天威保变进

行补偿，确保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2014年3

月31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2014年4月10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避免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

诺》，内容如下：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为天威保变的第一大股东。为避免与天威保变的同业

竞争，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持股5%以

上股东之期限内，将不从事或参与，并将采取有效措施促使

本公司下属企业不从事或参与可能与天威保变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该等措施包括：1、天威保变是兵装集团唯一的输

变电业务平台，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持股5%以上股东之期

限内，本公司将按照兵装集团要求，通过资产重组、注入资本

金等方式持续支持天威保变输变电业务的发展。2、在本公司

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内，对于本公司持有或控制的

输变电资产，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公司承诺最迟将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12个月内，提出上述资产注入天威

保变的具体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

施；暂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公司将持续实施整改，

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出方案，并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本公司将不会利用股东的

地位或利用这种地位获得的信息，作出不利于天威保变的决

定或判断。若因本公司直接干预有关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

动而导致同业竞争，并致使天威保变受到损失的，本公司将

承担相关责任。在本公司为天威保变股东期间，本承诺书为

有效之承诺。

2014年4

月10日至

今

是 是 / /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保定天威

集团有限

公司

2014年4月10日，天威集团作出了《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减少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

诺》，内容如下：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为天威保变的第一大股东。天威保变与本公司下属的

输变电企业存在部分原材料采购等关联交易。为进一步减少

和规范本公司与天威保变之间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1、

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内，对于本公司持有

或控制的、与天威保变存在关联交易的输变电企业，符合注

入上市公司条件的，本集团承诺最迟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12个月内，提出上述企业注入天威保变的具体方案，并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24个月内实施；暂不符合注入上市

公司条件的，本公司将持续实施整改，最迟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完成后24个月内提出方案，并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36

个月内实施。2、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内，

对于天威保变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确保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和条件与天

威保变达成交易。3、在本公司作为天威保变5%以上股东期限

内，本公司将持续促使天威保变严格按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的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在本公司为天威保变股

东期间，本承诺书为有效之承诺。

2014年4

月10日至

今

是 是 / /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桓

日期:2015-10-29

证券代码：600550� � �证券简称：保变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5-078

债券代码：122083� � �债券简称：11天威债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保变电气” )于2015年

10月23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10月

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

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关于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锅炉及附属相关设施报废的议案》（该议

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合肥市政府相关文件，合变公司现有两台锅炉设备属于关停范围。

公司同意合变公司对锅炉及部分辅机等进行报废处理并将拟报废的设备进行拆除，该部

分设备资产原值为643.55万元，账面净值为215.67万元。由合变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程序，

依法、合规操作。

（三）《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人员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办法>

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人员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办法》全文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关于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派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议案》（该

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变公司” ）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选举，保变电气向秦变公司派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其中派出本届董事会成员为张喜乐、张冠军、韩钟；派出本届监事会成员为谢隆。

（五）《关于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根据《公司管理层人员年薪管理办法》，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会确定

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合计264.12万元（含税），于2015年度发放，可在公司董事会经

费中列支。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决定2014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管

理层人员年薪管理办法》，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拟定的。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予以同意。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边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飞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947,707,052.70 7,576,768,423.12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56,982,805.43 3,615,275,630.32 14.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007,070.00 -171,410,223.07 385.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804,262,451.02 3,345,669,987.27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4,810,084.98 398,068,127.48 5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54,000,825.69 372,110,974.59 -3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5 12.00 增加3.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3 0.579 49.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7 0.572 49.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2,581,531.07 492,539,557.3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

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804,219.65 58,478,102.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85,000,000.00 -85,000,00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425.51 2,902,640.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36,335,664.15 -114,835,180.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2,434.79 -3,275,860.86

合计 284,834,077.29 350,809,259.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6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卢勤 105,991,667 15.0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边程 48,999,799 6.94 0 质押 4,300,000 境内自然人

陈积泽 13,202,100 1.8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18,902 1.60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享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053,820 1.14 0 未知 其他

陈贤 8,040,532 1.1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6,739,287 0.95 0 未知 其他

沈晓鹤 6,486,098 0.92 0 质押 1,080,000 境内自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3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699,700 0.81 0 未知 其他

徐顺武 4,913,710 0.7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卢勤 105,991,667 人民币普通股 105,991,667

边程 48,999,799 人民币普通股 48,999,799

陈积泽 13,2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2,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18,902 人民币普通股 11,318,9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8,053,820 人民币普通股 8,053,820

陈贤 8,040,532 人民币普通股 8,040,532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6,739,287 人民币普通股 6,739,287

沈晓鹤 6,486,098 人民币普通股 6,486,09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699,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99,700

徐顺武 4,913,710 人民币普通股 4,913,7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同属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知以上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金额 增减%

应收票据 8,695.41 13,162.61 -4,467.20 -33.94

其他应收款 86,546.54 3,865.37 82,681.17 2,139.02

应付票据 23,013.40 37,380.88 -14,367.48 -38.44

应交税费 14,035.41 4,625.19 9,410.22 203.46

递延收益 5,733.71 3,095.00 2,638.71 85.26

（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下降33.94%，主要是由于公司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

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长2139.02%，主要是由于公司确认江阴天江药业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77,323.46万元所致，该款项已于期后到账。

（1）应付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下降 38.44%，主要是由于本期采购付款方式有所调整所

致。

（3）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长203.46%，主要是公司转让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股权

致预提的企业所得税较多所致。

（4）递延收益期末数较年初数增长85.26%，主要是由于子公司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

司获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循环化改造试点专项资金补助款3300万元所致。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

投资收益 56,843.07 4,337.97 52,505.10 1,210.36

营业外收入 6,297.72 3,514.42 2,783.30 79.20

（1）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210.36%，主要是由于公司确认江阴天江药业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56,066.10万元所致。

（2）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79.20%，主要是由于公司获得较多的政府补助

款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金额 增减%

收到的税费返还 3,584.23 1,390.15 2,194.08 157.83

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50.74 3,029.87 8,220.87 271.33

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697.72 14,083.81 6,613.91 46.9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现

金

19,905.85 9,790.43 10,115.42 103.32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1,186.74 1,933.54 9,253.20 478.56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9,020.22 19,321.24 -10,301.02 -53.31

（1）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57.83%，主要是由于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

款较多所致。

（2）收到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271.33%，主要是由于本

期收到政府补助款较多所致。

（3）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长46.96%，主要原因是由

于子公司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借款3300万元给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所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32%，主要原因是由于沈阳科达投资建设梯级转化清洁燃煤气化系统及恒力泰公司购买土

地使用权所致。

（5）投资所支付的现金为11,186.74万元，其中1.10亿元系收购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所支付的现金。

（6）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为9,020.22万元，其中8,020.22万元系公司实施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第三次行权所收到的出资款；其余为控股子公司引入少数股权投资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进入资产重组程序，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控股子公

司安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报告期内，公司股票因该资产重组事项持续停

牌。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交易对

方

沈晓鹤等5名自然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年内服

务于新铭丰公司，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与新铭丰公司业

务相竞争的业务，但新铭丰公司的参股和控股公司、上

市公司及其其他参股或控股公司不在上述限制范围之

内；沈晓鹤等5名自然人在离开新铭丰公司两年之内不

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参股或控股公司有竞争的业

务。

承诺时间：2012年4月

12日；承诺期限：2012

年4月12日至2015年8

月8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交易对

方

向沈晓鹤等5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承诺时间：2012年4月

12日；承诺期限：2012

年4月12日至2015年8

月8日

是 是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盈利预测及

补偿

交易对

方

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27名自然人承诺科达东大公司

2013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不低于3,244.74

万元，2013年至201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净

利润不低于7,289.28万元，2013年至2015年累计实现扣

除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金额不低于12,104.18万元，

2013年至2016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净利润金额

不低于16,977.59万元。如科达东大公司实际净利润低

于上述承诺金额，则东大科技及吕定雄等27名自然人

负责向上市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承诺时间：2013年8月

29日；承诺期限：2013

年8月29日至2016年

12月31日

是 是

与股权激励相

关的承诺

其他

上市公

司

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有关

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时间：2012年1月

29日；承诺期限：2012

年1月29日至2016年

该项股权激励计划实

施完毕之日止。

是 是

投资者保护工

作方案的承诺

增持承诺

公司董

监高

在公司股票复牌后半年内，公司将有两名或以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其中，董事许建清

承诺：将增持公司股份，且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万

元。

复牌后半年内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边程

日期: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证券简称：科达洁能 公告编号：2015-078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项目运作事宜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签订更详细

的项目合同。

●根据协议约定，本项目拟于2016年上年度启动建设，对公司今年业绩将不产生影响。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于2015年10月30日与鼎湖区

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在肇庆签订了《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根据肇庆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战略部署和《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5

年市政府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肇府函[2015]69号）、《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

2015年推进建筑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肇府函[2015]159号）的要求，在鼎湖区

永安陶瓷工业园内建设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对陶瓷企业实施推广应用清洁煤气，不仅符合

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战略要求，而且也是实现肇庆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

节。

（二）合作模式、规模与目的

为了发挥甲乙双方优势，加快推动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投资规模

约6亿元人民币）的建设投产，本项目拟采用PPP模式，由政府、陶瓷企业、公司等多方共同出资

建设。为了发挥项目对当地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甲乙双方

经过充分讨论，友好协商，秉着优势互补、诚信合作的宗旨签订本战略合作协议。

（三）合作意向

根据产业发展要求，本项目拟于2016年上年度启动建设，本年度内建成投产（具体以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为了实现上述推进计划，双方共同承诺执行以下事项：

1、甲方：

（1）主导在鼎湖区永安陶瓷工业园推广使用清洁煤气，积极推动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

的建设投产。

（2）负责落实项目建设用地，依法解决项目行政审批、土地征用等问题。

（3）负责协调陶瓷企业出资集中供气项目，参与项目投资。

（4）项目建设完成后，负责协调陶瓷企业与项目管理公司协商一致后签订清洁煤气使用

合同；监督陶瓷企业按照合同要求规范用气；根据实际情况，督促陶瓷企业逐步拆除固定床水

煤气装置。

（5）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积极提供开展前期工作的各项便利条件，确保项目各种合法、合

规性文件报批等工作快速审批，确保前期工作的合法有效。协助项目管理公司积极向国家工信

部等部委以及广东省有关厅局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2、乙方：

（1）为工业园清洁煤气集中供气项目提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2）确保提供的清洁煤气设备和工艺的排放水平、生产安全、生产的产品等都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标准的要求。

（3）保证集中供气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安评、环评等标准要求。

（4）协助项目管理公司积极向国家工信部等部委以及广东省有关厅局争取政策、资金支

持。

（5）项目建设完成后，为项目管理公司提供项目运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定期为项目提供维

护和保养服务，保证项目的稳定运行。

3、后续事项

项目详细的投资和建设规模、实施期限、运作方式等未尽事宜，将在进一步签订的项目合

同中明晰。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和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合作，拟采用PPP模式在工业园区集中提供清洁煤气，

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和风险，为园区项目的投资收益提供保障。

（二）如本次战略合作及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将进一步签订具体合同，对公司未来年度经

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三）本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

行本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项目运作事宜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签订更详细的

项目合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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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行环保” ）

●本次担保金额：50,000万元；为其担保余额：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村支行申请不超

过2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均为两年。

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盐城环保产业园经五路1号（28）

法定代表人：刘怀平

注册资本：8,937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设备、输送设备、钢结构件及电气控制系统技术的研制、设计、销

售、承包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和维护；节能环保新材料的研制；自营或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6,434.64 72.00%

2 江苏科行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787.40 20.00%

3 北京昂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6.22 6.00%

4 祝险峰 178.74 2.00%

合计 8,937.00 100.00%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3,811.08 86,147.65

负债总额 73,961.01 75,141.94

银行贷款总额 30,035.00 34,634.00

流动负债总额 61,946.01 65,726.94

净资产 9,850.06 11,005.71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36,817.70 26,873.14

净利润 -611.90 543.75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

村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分别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科行环保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本次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

实现债权的费用。

此外，为保护公司利益，科行环保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保证范围

包括：保证人依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

人代反担保人偿还上述款项后发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

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科行环保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顺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村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

供信用担保，是根据科行环保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情况确定的，目的是保证其日常经营及业务

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相关规定。公司以上担保事项属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行为，上述或有风险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项

担保议案。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97,090.28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96,217.93万元，上述金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39%、

25.16%，且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4、科行环保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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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

30日在公司103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边程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授权代表0

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为子公司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72%）向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陈村支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均为两年。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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